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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36. 合作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大会，

回顾其关于合作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 1992 年 12 月 16 日第 47/90 号、

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155 号、1996 年 12 月 12 日第 51/58 号、1999 年 12 月

17 日第 54/123 号、2001 年 12 月 19 日第 56/114 号、2003 年 12 月 22 日第 58/131

号、2005 年 12 月 16日第 60/132 号和 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128 决议，

认识到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促进所有人，包括妇女、青年、老年人、残疾人和

土著人民尽可能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成为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

因素，有助于消除贫穷，

又认识到所有形式的合作社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第四次妇女问题

世界会议和第二次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包括这些会议的五年审查、世

界粮食首脑会议、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可持续发

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后续工作的重要贡献及其潜力，

赞赏地注意到合作社的发展在改善土著人民和农村社区社会经济条件方面

的潜在作用，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活动的 1980 年 7 月 25 日第

1980/67 号决议，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1

2. 宣布 2012 年为国际合作社年；

                                                       
1
 A/64/132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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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励全体会员国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各相关利益攸关方利用这个国际合

作社年宣传合作社，提高人们对合作社为社会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认识；

4. 提请会员国注意秘书长报告中建议采取进一步行动，将合作社作为可促

进城乡地区各经济部门可持续发展、消除贫穷和改善生计的工商企业和社会企

业，促进其发展，并支持在新生和新兴领域创建合作社；

5. 鼓励各国政府酌情随时审查关于合作社活动的法律和行政规定，以期通

过为合作社提供与其他工商企业和社会企业平等的竞争环境等措施，包括制定适

当的税率奖励以及提供获得金融服务和市场准入的机会，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

环境中加强合作社的发展和可持续性；

6. 敦促各国政府、各相关国际组织和专门机构同各国国内和国际合作社组

织合作，适当考虑到合作社在执行和后续落实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第四次

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第二次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包括这些会议的五年审

查、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可持

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方面的作用和贡献，尤应：

(a) 充分利用和发挥合作社的潜力和贡献以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特别是消除

贫穷、创造充分和生产性就业及加强社会融合；

(b) 鼓励并促进成立和发展合作社，包括采取措施使生活贫困或属于弱势群

体的人，包括妇女、青年、残疾人、老年人和土著人民，能够在自愿基础上充分

参与合作社，并解决他们在社会服务方面的需要；

(c) 采取适当措施，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和扶持的环境，途径包括

通过联合协商理事会和(或)咨询机构来发展政府与合作社运动间的有效伙伴关

系，促进和实施更好的立法、研究、良好做法交流、培训、技术援助及合作社能

力建设，特别是在管理、审计和行销技能领域；

(d) 提高大众对合作社在创造就业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作贡献的认

识，推动关于合作社在国家和国际两级所从事活动以及其对就业和总体社会经济

的影响的全面研究，收集相关统计数字，并通过统一统计方法来促进制订健全的

政策；

7. 邀请各国政府与合作社运动协作，制定各种方案，通过提高合作社成员

的组织管理和财务技能，加强合作社的能力建设，并启动和支持各种方案，以改

善合作社获取新技术的机会；

8. 邀请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与合作社和合作社组织协作，酌情通过提供便

捷且负担得起的融资、采用可持续生产技术、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和灌溉系统、

加强营销机制以及支持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等方式，促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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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又邀请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同合作社和合作社组织合作，酌情通过普及

便捷且负担得起的融资服务，推动金融合作社的发展，以实现普惠融资目标；

10. 邀请各国政府、相关国际组织、专门机构及地方、国家和国际合作社组

织按照大会第 47/90号决议的公告，继续在每年 7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庆祝国际合

作社日；

11. 请秘书长与相关联合国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国家、区域和国际合作

社组织合作，继续酌情向会员国提供支助，协助会员国创造一个有利于合作社发

展的环境，协助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咨询和培训，并特别通过国家和区域一级的

各种会议、讲习班和研讨会，促进交流经验和最佳做法；

12.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其中包括提出一项关于国际合作社年期间应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开展哪些活动的

建议。

2009 年 12月 18日
第 65次全体会议




